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3-003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项目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提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履行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相应程

序等。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核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

准、核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政策精

神，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筹划控股子公司极海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海微”）分拆上市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上市”），并授权上市公司及经营层启动本次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

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分拆上市后纳思达仍将维持对极海微的控制权，不会对纳思达其他业务

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纳思达独立上市的地位和持续盈利能

力。 

本次分拆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证券交易所和

证监会相应程序等，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分拆上市的背景和目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纳思达主营业务已由集成电路、通用打印耗材和再生

打印耗材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扩展至打印机整机、原装耗材及打印管理

服务领域，完成了从打印零部件到打印机设备及打印管理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

成为集打印、复印整机设备、打印耗材、各种打印配件及打印管理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纳思达已经成为全球第四的激光打印机生产厂商和

全球通用耗材行业领先企业，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及地区提供完整打印行业解决

方案。下一步，纳思达将战略聚焦于成为全球优秀的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继续提

升激光打印机市场占有率，大力丰富产品线，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纳思达的控股子公司极海微多年来聚焦于打印机行业的芯片设计，为纳思达

在打印机行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极海微的业务发展已

从打印机行业应用，大力拓展到工业控制、汽车及新能源等更多行业。目前极海

微已拥有 CPU/DSP/NPU 设计技术、多核 SoC 芯片设计技术、安全芯片设计技术、

高可靠性芯片设计技术等核心技术，是打印主控芯片、高端工业控制芯片、车规

级系列汽车芯片及高性能模拟芯片系列应用方案供应商。 

本次分拆上市将有利于纳思达坚定聚焦打印机产业的同时，提高极海微的战

略聚焦和治理能力，持续加大芯片业务投入，加快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推进、

人才引进和中高端芯片国产化进程，实现上市公司除打印机产业外，再打造一个

中国领先的集成电路企业的目标。 

二、 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广湾街 83 号 01栋 1楼、2楼 A区、3 楼、5楼、6

楼、7楼、8楼、9 楼 

法定代表人：汪栋杰 

注册资本：36,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

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软件开发；软件外

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物联

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纳思达持有极海微 81.0832%的股份，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

下： 

 

三、 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上市公司及经营层启动本次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

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

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四、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做大做强极海微，

并促使上市公司业务聚焦，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

益最大化。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事宜符合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且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上市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审议本次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 

综上，我们同意上市公司启动本次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五、 监事会意见 



  

 
 

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总体战略布局，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聚焦，实现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我们同意上市公司启动本次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六、 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上市公司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

上市公司董事会还需就本次分拆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分拆上市事项的推进还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证券交易所、证

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批准、核准或注册等。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能否获得上述批准、

核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核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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